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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间：2023 年 04 月 01 日- 2023 年 06 月 30 日 



一、基本信息  

资产管理计划名称：  银河水星双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时间：  2019-04-29  

管理人：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表现  

   本期末  

期末资产净值(元)  67,869,983.05  

本期利润(元)  -123,402.25  

份额净值(元)  1.1600  

份额累计净值(元)  1.1600  

   

三、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一)委托资产配置情况  

序号  资产类别  市 值 （元）  占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其中：股票  
  

2  固定收益投资  80,399,330.40 91.73  

3  基金  5,248,031.10 5.99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6  信托投资  
 

 

7  银行存款  675,618.19 0.77  

8  其他资产  1,325,972.29 1.51  

9  资产合计  87,648,951.98  100.00  

   

(二)委托资产投资前十名股票（按市值）明细  

无。 

   

(三)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债券（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持仓数量(张)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资产净值比例

(%)  

185298 GC 三峡 02 50,000 5,234,904.52 7.71 

188707 21 国丰 Y3 50,000 5,187,837.67 7.64 



188965 21 浙金控 50,000 5,110,587.67 7.53 

184234 22 晋建 01 50,000 5,086,285.62 7.49 

149856 22 北港 01 50,000 5,071,127.47 7.47 

   

(四)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基金（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持仓数量(份)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

资产净值比

例(%)  

511380 博时中证可转债及可交换债券 ETF  243,095.00 2,751,592.31 4.05 

511180 海富通上证投资级可转债 ETF  235,602.00 2,496,438.79 3.68 

   

(五)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按市值）明细  

无。 

   

(六)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买入信托资产（按市值）明细  

无。 

   

(七)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资（按市值）明细  

无。 

   

(八)资产管理计划运用杠杆情况  

本产品的杠杆为 129.14% 

   

(九)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国债期货、股指期货交易的有关情况  

无。 

   



四、管理人报告  

(一)投资主办人简介情况  

 刘诗薇，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学士，比利时鲁汶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十余

年证券从业经验，已获得基金从业资格，最近三年未被监管机构采取重大行政监

管措施及行政处罚。2006 年加入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全球金融服务组，负责

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及 A+H 股上市公司 IPO 审计、年审。2008 年加入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负责销售、交易、自营账户管理工作。2015 年加入银河金汇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投资部，负责固定收益委托投资管理业务。 

  孙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硕士学历，2017 年 1 月加入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已获得基金从业资格，最近三年未被监管机构采取重大行政监管措

施及行政处罚。  

(二)投资策略回顾与展望  

2023 年二季度，我国经济延续弱复苏态势。消费领域，1-5 月，我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9.3%，较今年一季度的5.8%继续回升3.5个百分点。

其中，商品零售为 7.9%，较今年一季度的 4.9%回升 3.0 个百分点；餐饮收入为

22.6%，较今年一季度的 13.9%回升 8.7 个百分点。投资领域，1-5 月，房地产开

发投资累计同比增长-7.2%，较今年一季度的-5.8%回落 1.4 个百分点；基建投资

累计同比增长 9.53%，较今年一季度的 10.82%回落 1.29 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

累计同比增长 6.0%，较今年一季度的 7.0%回落 1.0 个百分点。投资增速总体上

受到房地产、基建、制造业增速均出现回落的影响。外贸出口领域，1-5 月，我

国以美元计外贸出口累计同比为0.3%，较今年一季度的0.5%回落0.2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出口累计增速保持略微正增长，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韧性。 

通胀方面，我国物价水平持续低迷，欧美通胀回落趋势延续。6 月份，全国

CPI 同比持平，较 5 月的 0.2%回落 0.2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项同比为 2.3%（前

值 1.0%），对 CPI 的拉动继续提升，是支撑 6月份 CPI 的主要方面；受油价等多

方面影响，交通通信项继续成为 CPI 回落的主要原因，同比为-6.5%（前值-3.9%），

对 CPI 的拖累继续加深（6月份为-0.68%，前值-0.41%）；随着二季度城镇居民

收入感受指数回落（二季度为 49.7，前值 50.7），6月份服务项同比回落 0.2 个

百分点至 0.7%，基本面依然处于弱复苏的态势中，包括消费服务在内的服务需



求依然有待进一步修复。海外，6月份，欧元区 HICP 同比为 5.5%，较 5月的 6.1%

继续回落 0.6 个百分点，预计欧盟及美国 6 月份 CPI 也将继续回落。 

5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 9.5%，较 4月的 10.0%回落，M2 同比增长

11.6%，较 4月的 12.4%回落。6月 28 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2023 年

第二季度例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际经济贸

易投资放缓，通胀仍处高位，发达国家央行政策紧缩效应持续显现，国际金融市

场波动加剧。国内经济运行整体回升向好，市场需求稳步恢复，生产供给持续增

加，但内生动力还不强，需求驱动仍不足。要克服困难、乘势而上，加大宏观政

策调控力度，精准有力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搞好跨周期调节，更好发挥货币政

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全力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切实支

持扩大内需，改善消费环境，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 

回顾二季度，基本面数据持续走弱带动长端利率下行，10Y 国债震荡下行至

2.6%附近，尚未继续向下突破。6月 13 日，央行超预期降息后，10Y 国债利率创

年内低点，后开始反弹。整体来看，资金面的宽松和资产荒现象共同作用下，二

季度债市持续走强，各期限等级利差压缩。转债市场二季度跟随权益市场波动，

表现整体好于权益市场，同时体现出了更好的防御属性，整体波动更小。 

展望下半年，经济复苏动力偏弱，需要政策有效支持。央行发布问卷调查结

果显示，房地产、基建、制造业信贷需求均走弱。同时，居民房价预期和购房意

愿不理想。考虑到房地产对投资及总体经济的拖累及诸多影响，7月 10 日，央

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延长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

关政策期限的通知》，决定将《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工作的通知》有关政策有适用期限的，将适用期限统一延长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此外，其他不涉及适用期限的政策长期有效。政策的出台将缓解房地产开发

企业的资金压力，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下半年，房地产市场有望逐渐

企稳，房地产投资或将回暖，以提振消费和投资信心。 

海外，欧美核心通胀保持韧性，美联储及欧央或再进行 1-2 次小幅加息，本

轮加息周期从目前的市场预期看，接近尾声。据“美联储观察”，至 7 月 10 日，

美联储 7月维持利率在 5.00%-5.25%不变的概率为 7.6%，加息 25 个基点至

5.25%-5.50%区间的概率为 92.4%；到 9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 5.6%，累计加



息 25 个基点的概率为 70.3%，累计加息 50 个基点的概率为 24.0%。欧洲央行副

行长德金多斯对潜在通胀可能正在见顶表现出一些乐观情绪，认为尽管潜在价格

压力依然强劲，但多数指标已开始显示出一些软化迹象。法国央行行长、欧洲央

行管理委员会成员维勒鲁瓦表示，欧洲央行即将完成加息，但随后将保持利率在

高位以确保对经济产生充分影响。  

(三)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人严格执行公平交易制度，确保不同投资组合在研究、

交易、分配等各环节得到公平对待。  

(四)管理人履职报告  

在报告期内，本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

作管理规定》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计划说明书和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  

报告期内，本计划管理人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严格

执行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加强业务合规性

的定期监控与检查，落实各项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严格履行本计划合同规定。  

在报告期内，投资主办人按照合同规定的投资范围进行投资，投资范围和投

资比例符合产品说明书规定，无越权交易行为发生。  

(五)报告期内资管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无。 

   

五、托管人履职报告  

本托管人在履行财产托管职责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

规定，诚实信用、勤勉尽责地履行了托管人职责，不存在任何违反法律法规、托

管协议及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本报告期内，托管人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资产管

理合同和托管协议的规定，对本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的投资运作进行了必要的监

督，对资产净值的计算、份额参与与退出价格计算、以及费用开支等方面进行了



认真地复核，未发现本计划管理人存在损害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本报告期内，本托管人依法对本报告中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利润分配情况、

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进行了核查，以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六、管理费、托管费、业绩报酬的计提基准、计提方式和支付方式  

(一)管理费  

   

计提基准  
本集合计划的固定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的资产净值计提，固定管理费的

年费率为 0.6%。  

计提方式  资产管理费每日计提。  

支付方式  按季支付  

   

   

(二)托管费  

   

计提基准  本集合计划托管人托管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0.02％年费率计提。 

计提方式  资产托管费每日计提。 

支付方式  按季支付 

   

(三)业绩报酬  

   

计提基准  

本集合计划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以管理人每个开放期公告为准。委托人退出时

按照“时间加权法”，分别计算每一笔参与份额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时间加权法计算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r的方法举例如下：若委托人在本集

合计划第一次开放期参与，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为 r1，期限为 d1，在第二次

开放期委托人未申请赎回，第二次开放期后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变更为 r2，期

限为 d2，委托人在第三次开放期申请退出，则该期间委托人适用的业绩报酬

计提基准 r=(r1*d1+r2*d2)/(d1+d2)。其他情况依次类推。 

计提方式  
本资产管理计划业绩报酬于委托人退出日及本计划终止日计提。 

  业绩报酬的计提，以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以下



简称“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如委托人该笔份额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

募集期认购的，以本计划成立日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存续期内参与的，

以参与时份额确认日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至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的期

间年化收益率（R），作为计提业绩报酬的依据。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R=（P1-P0）÷P×365÷N×100% 

  管理人根据委托人退出时其持有份额的期间年化收益率与该部分份额

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r的情况确定管理人的业绩报酬。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比较结果 业绩报酬提取比例 业绩报酬计算公式 

  R≤r 0 E =0 

  r＜R 30% E = D×P×（R-r）×30%×( N÷365 ) 

支付方式  

业绩报酬在业绩报酬计提日计提，由管理人在计提当日向托管人发送业绩报

酬计提金额，托管人据此计提应付管理人业绩报酬。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

业绩报酬支付指令，托管人于当日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七、涉及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投资经理变更  

自 2023 年 5 月 17 日起，本产品投资经理由刘诗薇女士变更为刘诗薇女士、

孙禹女士，相关信息已披露。 

(二)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无。 

(三)报告期内其他事项说明  

自 2023 年 6 月 5 日起，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冰先生。 

   

八、声明  

郑重承诺报告所提供的内容、数据、报表、附件真实、准确、完整。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07 月 31 日  


